伊春市本级特殊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我市收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笔，分别为《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80号]，下达专项资金9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214号]，下达专项资金15万元，共计24万元。

（二）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市按照下达的指标数，根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下达伊春市特殊教育学校24万元。
绩效目标为：用于支持特殊教育学校配备特殊教育专用设备和仪器等，扩大特殊教育资源，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提升特殊教育质量。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从资金执行情况看，预算资金到位率为100%，专项资金及时分解下达，用于支持市特教中心改善办学条件，资金拨付均经过了相关审批程序，手续完整、合规。截止2024年年底，中央财政资金支出23.5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29%。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分配下达情况。为确保资金发挥使用效益，结合特殊教育学校实际需求，我市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

二是资金拨付使用情况。伊春市特殊教育中心使用此笔专项资金用于购置办公设备、智慧黑板、教学仪器等。
三是资金管理情况。特殊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推动我市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资金保障。为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我市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切实强化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合理、高效的使用在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方面，未发生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情况看，市级财政及时分解和拨付专项资金，特殊教育学校通过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了特殊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提高了特殊教育普及水平。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2023年为8.33% ，2024年为8.4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特殊教育资源完成情况为好，档次为95%。学校购置教学仪器设备67件，受益残疾学生72人，特殊教育资源逐步提升，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逐步改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学水平有效提高，特殊教育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使每个随班就读的学生都能最大限度的得到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面对面方式选取部分学生和家长进行访谈，对各项调查内容进行评分汇总，最终综合评分。残疾学生、家长和特殊教育教师等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通过本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市将按照有关要求将全部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